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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时间 乐华娱乐怎么赚的2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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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三年，文娱行业在疫情的影响下举步维艰，然而这家公司却在这难挨的三年里，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业绩单。8月7日晚

间，乐华娱乐确认通过港交所聆讯，并公开了业绩表现，2019年6.31亿元，2020年9.22亿元，2021年12.9亿元的收入数字，以及

三年来的复合增长率达到43%的发展情况，令外界愈发好奇，在这挑战与冲击不断的近三年时间里，乐华娱乐究竟是靠什么

实现逆势翻盘的？

签约艺人是摇钱树

“我们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艺人管理业务。”

在聆讯后资料集中，乐华娱乐方面直言不讳地

公开了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并透露2019年、

2020年、2021年以及截至2022年4月30日止4

个月，艺人管理业务产生的收入分别占同期的

总收入约84%、87.7%、91%及89.8%。

据不完全统计，现阶段乐华娱乐艺人管

理业务旗下共计签约66名艺人及71名参加训

练生计划的训练生。其中，既包括韩庚、王一

博这两名各自拥有超3000万名关注者的艺

人，也有范丞丞、吴宣仪、朱正廷等20多名拥

有超过200万名关注者的艺人。公司通过安排

签约艺人参与商业活动，如代言、商业宣传活

动及其他商业活动，同时提供娱乐内容服务，

如出演电影、剧集及综艺节目，为包括企业客

户、媒体平台、内容制作商及广告传媒公司在

内的客户提供服务来产生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2019-2021年间，在影视

剧市场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乐华娱乐迅速转

舵，瞄准综艺市场，将旗下艺人“转送”小屏

幕。据悉，期间公司订立的合同数目远超电

影、剧集，并且三年291项的总量，几乎是电

影、剧集累计102项的近3倍。

电视评论人孙禹认为，这一方面参与综

艺录制往往门槛较低，且回报稳定，而电影、

剧集不仅对于艺人演技的要求以及与角色的

适配度要求较高；另一方面，综艺往往能成为

艺人在大众市场“刷脸”，获得话题的渠道，因

而受到青睐。近几年特殊时期也影响了影视

项目的推进，在影视剧拍摄相对减缓的情况

下，艺人们纷纷走上综艺舞台，使得乐华娱乐

依旧能凭借旗下艺人持续“吸金”。

此外，在商业代言方面，乐华娱乐已与来

自消费、零售、汽车及电讯等多个行业的客户

建立业务关系。艺人管理业务产生收入的业

务活动数目由2019年约380项增加至2020年

约500项，并进一步增加至2021年的约640

项。同时，在艺人管理业务各项收入占比中，

商业活动在2019-2021年分别占比59.8%、

68.6%和78.5%。以乐华娱乐旗下“顶流”王一

博为例，这些年他为公司贡献了不少KPI。据

星数统计，2020年王一博新增代言多达25项，

涉及品类数多达10个，保守估算王一博为乐

华娱乐贡献了可观的收益。

元宇宙、IP市场找“顶流”

擅长艺人经纪的乐华娱乐也在全力布局

泛娱乐市场。

公开资料显示，乐华娱乐一方面打造由5

名虚拟艺人组成的A-SOUL组合；另一方面

开始资本投资。今年5月，专注打造虚拟艺人

IP的尼斯未来宣布完成千万元级种子轮融

资，背后的投资方便是乐华娱乐。以外，乐华

娱乐在2022年二季度与在开发赋能虚拟艺人

技术方面有经验的业务伙伴联合成立两家公

司，以进一步扩展虚拟艺人业务。

“虚拟人是文化行业新兴的领域之一，背

后是‘文化+科技’的发展趋势。”数字文创产

业智库研究员李杰认为，虚拟人在演艺、直

播、展会等多场景下具有发展空间，但对于技

术以及独特性也有着较高要求，新赛道下竞

争也不可小觑。

除了追赶潮流外，近些年来乐华娱乐也

在深耕音乐IP制作及运营业务，以谋求更多

的营收路径。据悉，截至2022年4月30日，乐华

娱乐的音乐IP库已包括约1100首为签约艺人

制作和发行的原创音乐录音录像制品，以及

超5.6万首由乐华娱乐获得第三方版权持有人

授权的音乐作品。

以王一博的数字单曲《无感》和《我的世界

守则》为例，截至2022年4月30日，2首单曲的

销量分别超过1700万张及1500万张。北京商

报记者据此算了一笔账，倘若每支单曲以售价

3元计算，两首歌曲的收入贡献就接近亿元。

“毫无疑问，音乐IP业务方面，影响及收

益仍依赖最顶流的几位艺人。说到底，还是需

要依靠艺人经纪业务的积淀。”乐评人王乐如

是说。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艺人管理业务，乐

华娱乐的音乐IP制作及运营与泛娱乐这两项

业务的收入占比较小，并从2019年二者累计

占比约16%降至2021年不足10%。但在从业

者看来，这两项业务的布局势必会对公司未

来的发展发挥长远且积极的影响。以泛娱乐

业务为例，2020年至2021年，该业务收入由

2108万元增长至3786万元，同比增长79.6%，

涨势迅猛。

艺人是优势亦是软肋

亮眼的业绩数字让乐华娱乐获得不少星光，

但在星光的背后，挑战与隐忧也在渐渐显现。

近年来，为了保证文化市场良好的发展

生态，国内对明星艺人、流量的管理逐渐加

强。而近段时间，乐华娱乐旗下多位艺人也曾

被曝出负面信息。就在7月底，乐华娱乐签约

艺人丁泽仁被粉丝指出存在私生活混乱的情

况，另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此前包括

孟美岐、黄明昊在内的签约艺人也曾被曝出

负面信息，这难免对乐华娱乐产生影响。

在投资分析师高嘉看来，偶像经济造就

了乐华娱乐的今天，但也让其商业价值愈发

与粉丝红利联系紧密。对于发展风险，乐华娱

乐在聆讯后资料集中直言，“我们的业务十分

依赖签约艺人的声誉及公众对我们品牌的认

知。任何对签约艺人、本公司及本公司管理

层、商业伙伴或行业的负面报道可能损害我

们的品牌形象，并可能对我们的业务、财务状

况或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此外，艺人的续约问题也会直接影响着

公司未来发展。据聆讯后资料集，王一博与乐

华娱乐的合同现续期至2026年10月止，范丞

丞则至2023年4月，吴宣仪为2026年2月。

“2019年，王一博因《陈情令》大火并迅速

跻身娱乐圈顶流之列，同时也让乐华娱乐赚

得盆满钵满。自此，王一博的续约问题一直是

业内关注的焦点。如今，距离合约到期虽然还

有四年的时间，但作为公司支柱，乐华娱乐势

必考虑，一旦顶流出走，对公司会造成的影

响。”高嘉强调。

乐华娱乐方面对此在聆讯后资料集中坦

言，“我们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艺人管理业务。倘

我们未能维持与艺人及训练生的关系或扩大

我们签约的艺人及训练生的数目，我们的业

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或受重大不利影”。

对于未来发展情况，北京商报记者向乐

华娱乐发送了采访函，但截至发稿尚未得到

回复。不过据聆讯后资料集的战略一栏显示，

乐华娱乐将巩固签约艺人优势，计划建设自

有的艺人培训中心，并扩展具有演艺潜力的

训练生储备，亦计划在海外扩大训练生选拔

网络，同时进一步扩大音乐IP库，还想继续多

元业务模式，打造一个以乐华为主题的多功

能娱乐中心，此外还计划加大对虚拟艺人运

营及商业发展的投资，并开拓海外市场。

“从内部来看，艺人动向与粉丝意愿存在

变数；而外部的娱乐市场逐渐拥挤，再造顶流

艺人并从有限的用户中争得粉丝日益艰难，

走上资本之路的乐华娱乐还需要更多的‘王

一博’。”高嘉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郑蕊韩昕媛

广电总局拟推片酬与社会效益挂钩

北京商报讯（记者郑蕊韩昕媛）8月8日，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起草的《广播电视和网络

视听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管理规定》不仅对行业组织及从业主体

提出了自律要求，还指出要完善节目禁载内

容，增加有关片酬管理规定，禁止开展收视率

点击率等方面的虚假宣传等。尤其是在片酬

管理上，《管理规定》明确从事节目制作经营

活动的机构，应合理确定节目制作成本配置

比例和主创人员片酬额度，着力提高节目质

量，形成主创人员片酬与节目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相挂钩的片酬结构体系。

随着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发展，经

营工作也相应出现了新的变化，营造高质量

的发展环境离不开制度保障。

《管理规定》显示，从事节目制作经营活

动的机构应当按照广电总局有关指导规定，

合理确定节目制作成本配置比例和主创人员

片酬额度，着力提高节目质量，形成主创人员

片酬与节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挂钩的片

酬结构体系。

近年来，明星“天价片酬”事件不时被曝

出，以演员郑爽“208万元日薪”一事为例，不

仅被指在艺人限薪令下获取高片酬，还被指

出通过“阴阳合同”偷漏税，对此国家税务总

局依法作出对郑爽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

处罚共计2.99亿元的处理决定。

为了进一步规范片酬，《管理规定》也明

确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将节目制作成本配

置、主创人员选用及片酬情况等作为节目评

比推优和资金扶持等工作的重要衡量标准。

节目制作成本配置比例和主创人员片酬额度

明显不合理、可能影响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

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对该节目及相关制作

主体的内容质量、从业资质等事项进行重点

监管。

在此次的《管理规定》中，节目制作经

营业务范围规定被进一步完善。在管理对

象方面，按照“网上网下一个标准、一体管

理”的要求，明确将网络剧片、广播剧等网

络视听节目，经纪机构、网络视听节目服

务机构等从事节目制作经营活动的主体以

及在他人组织下参与节目制作的主体纳入

管理范畴。

其中，经纪机构组织演员、嘉宾、网络主

播等从事节目制作经营活动的，应当申请取

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此外，对于行业组织及从业主体，《管理

规定》明确自律要求，进一步完善节目禁载内

容，并提出不得对节目的内容主题、制作成

本、收视率点击率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宣传，欺骗、误导社会公众、其他从业主体，

扰乱正常行业秩序。

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文娱行业在快

速发展的同时，过高片酬等乱象也时有发

生，使得各方持续推进加强文娱行业综合

治理工作。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

举谈到，现阶段，演员片酬与作品质量不匹配

的问题仍有待解决，《管理规定》的发布，着重

强调了片酬与节目社会、经济效益的联系，将

进一步引导文化产品的质量提升，让更多的

资源围绕作品本身发挥应有的作用。

业内人士指出，在规范片酬管理时也需

要行业内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具体

可行的实施方案，从而推动《管理规定》的有

效落实。

“限流”辟谣背后：新东方除了直播还能靠什么

“限流”？不存在

公开数据显示，东方甄选目前在抖音

的粉丝数量已超2300万，账号的每天直播

时长超17个小时，董宇辉、顿顿、YoYo等名

师主播接力直播。据第三方数据平台新抖

显示，东方甄选近30日的直播销售额为5.7

亿元，近30日单场直播销售额破2000万。

然而，人红是非多。手握“顶流”的东方

甄选也被传出遭遇了“限流”。针对这一传

闻，8月8日，北京商报记者分别向新东方在

线和字节跳动方面进行了求证。抖音电商

相关负责人表示：“不存在对东方甄选限流

的情况，东方甄选是抖音电商优质生态中

的一个代表性商家，抖音电商鼓励类似优

质直播间在平台持续经营与发展。”

新东方在线方面截至发稿未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据中证网报道，新东方在线回应称没

有接到抖音限流通知，目前公司在大力发

展自营产品，相关内容会在接下来的财报

里披露。8月8日下午6点左右，北京商报记

者进入东方甄选直播间看到，直播间内同

时在线观众已超2万人。

直播热效应能否全面供暖

在股价表现低迷的同时，新东方在线

也于8月8日在公告中披露了最新财报的发

布时间。据悉，新东方在线董事会会议将于

2022年8月26日举行，会上将审议及批准

公司及附属公司截至2022年5月31日的财

政年度的全年业绩并刊发。

而从外界对新东方在线业绩的期待

来看，东方甄选的业务开展情况备受关

注。从已有的只言片语来看，新东方教育

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曾在个人微信公

众号“老俞闲话”发文称，东方甄选团队已

在哈尔滨、牡丹江等北京之外的城市开启

过直播，宣传推广农产品。在另一篇文章

中，俞敏洪表示，因为东方甄选的热度，自

己的行踪备受关注，所到的地方都是向其

推荐农产品的相关部门和公司。

但直播带货农产品的热度，似乎未

能给新东方在线的股价带来长期信心。

中关村教育投资管理合伙人于进勇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对新东方在线来说，在

一定程度上股价可能已经把直播的热度

提前透支了。如果从中长期去看新东方

在线直播业务的可持续性，还要看他们

下一步的布局。”

于进勇分析指出，东方甄选在抖音的

直播以团队形式出现，相对个人IP来说，团

队IP更加稳定，流量也会相对稳定，对企业

来说风险很小。“而从抖音的角度来看，这

样的模式也更平稳。”

不容忽视的是，东方甄选确实带动了

新东方在线的“回春”，但单项业务和业绩

并非公司股价的唯一决定因素，如何提振

市场信心，讲好长期的故事，或许是新东方

在线更需要的。

北京商报记者赵博宇

自6月东方甄选直播间走红以来，新东方在线的股价一度坐上

“过山车”，最高点达33.15港元/股，并在股价上涨过程中遭遇机构高

位减持。正所谓“人红是非多”，伴随直播热度的起伏，东方甄选也被

爆遭遇“限流”。8月8日，受到资本市场整体影响，新东方在线估价跌

近10%，东方甄选“限流”传闻再度甚嚣尘上。同日，抖音电商相关负

责人回应：不存在对东方甄选限流的情况。不可否认的是，手握直播

流量让新东方体验了一把“网红”名利双收的喜悦，然而面对资本市

场的风云变幻，新东方的未来又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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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华娱乐业绩情况

数据来源：乐化娱乐聆讯资料


